
 1 

证券代码：600152        证券简称：维科精华          公告编号：2016-026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为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以公开挂牌竞价拍卖的方式转让

子公司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的100%股权，拟初始底价参照净资产评估价格为人

民币11546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待审议通过后，授权经营层办理本次公开挂牌竞价拍卖的相关事宜及

签署相关文件。本次交易存在无法成交的可能性，该情况下则授权经营层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在授权范围内全权处理。 

一、 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将持有全资子公司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鑫家纺”）的

100%股权通过公开挂牌竞价拍卖的方式进行转让，拟初始底价参照评估基准日

2016年 7月 31日净资产评估价格 11546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202.65万元，

评估增值 8343.55万元，增值率 260.52%）。 

（二）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和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淮安安鑫家纺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5。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方情况介绍 

上述资产以公开挂牌竞价拍卖的方式进行交易，尚不能确定最终交易对象，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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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确定后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出售资产：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 100％股权 

2、权属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性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名称：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 

住所：淮安市清浦工业园维科路 8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波 

成立日期：2007年 4月 27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500万元 

经营范围：珊瑚绒毛毯、全棉毯、法兰绒床上用品、纺织品制造、加工、销售；

提供本企业自产产品的检验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实际控制人：何承命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16]00678 号)，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安

鑫家纺总资产 8200.63万元，负债总额 19147.95万元，净资产-10947.32万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754.06万元，净利润-2006.34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年 7月 31日，安鑫家纺总资产 7667.09万元，负债总

额 4464.44 万元，净资产 3202.65 万元；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实现营业收入

65.79万元，净利润-350.03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安鑫家纺近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经营状态，自 2015年 04月已停止生产经营。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公司委托持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该项目进行评估，出具大学评估【2016】NB0002 号《宁波

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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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评估报告书》。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为评估方法，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7 月 31 日，评估结论：资产账面价值为资产 76,670,905.69 元，评估价值为

116,628,617.73元，评估增值 39,957,712.04 元，增值率 52.12 %。 

负债账面价值为 44,644,370.60 元，评估价值为 1,166,592.61 元，评估增

值-43,477,777.99 元，增值率-97.39 %。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32,026,535.09 元，评估价值 115,462,025.12 元，

评估增值 83,435,490.03 元，增值率 260.52 %。 

本次评估中股东全部权益增值率为260.52%，主要原因为： 

1、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安鑫家纺固定资产中建筑物类账面

价值 5877.06 万元，评估价值 6179.62万元，增值率为 5.15%； 

2、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安鑫家纺无形资产中土地使用权账

面价值 1253.69万元，评估价值 4613.45万元，增值率为 267.99%； 

3、其他流动负债中有淮安市清浦区政府产业奖励 4347.78 万元，该笔款项

无需支付，应确认为被评估单位收益，故本次评估为零。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竞价拍卖的方式进行，存在无法成交的可能性，因此尚

不能确定交易结果及成交价格。此项交易对公司产生的经营成果的影响公司将根

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本次交易成交后，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本公司不存在为安鑫家纺

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事项。 

本次资产转让有利于公司为优化资产结构，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

响，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根本利益。 

特此公告。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大学评估【2016】NB0002 号《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

让涉及的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书》 


